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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部分條
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

十三條第一項第九

款、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或第六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安置兒童及少年

時，應依下列順序為

之： 
一、適當之親屬。 
二、與兒童及少年有長

期正向穩定依附關

係之第三人。 
三、登記合格之寄養家

庭。 
四、核准立案之兒童及

少年安置及教養機

構。 
五、其他安置機構。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

十三條第一項第九

款、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或第六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安置兒童及少

年，應循下列順序為原

則： 
一、安置於合適之親屬

家庭。 
二、安置於已登記合格

之寄養家庭。 
三、收容於經核准立案

之兒童及少年安置

及教養機構。 
四、收容於其他安置機

構。 

一、序文文字酌修。 

二、配合本法第五十六條

第五項修正規定，第

一款文字酌修；增列

第二款規定，將第三

人為安置選項，並界

定第三人範圍，以符

合兒少最佳利益原

則。 

三、現行第二款至第四款

規定款次依序往後遞

移，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之一  本法所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高

級中等學校、高中或職

校，包括特殊教育學校

及五年制專科學校。但

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第三十七條第一項

及第四十一條第一

項，不包括五年制專科

學校。 

 一、本條新增。 

二、學校型態多元，為周

全保障學生權益，盤

點本法定有高級中

等學校以下、高級中

等學校、高中或職校

之條文，除本法第二

十九條第二項（載運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交通車車齡）、本法

第三十七條第一項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應協調建教合作

機構與學生及其法

定代理人，簽訂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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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契約），以及本

法第四十一條第一

項（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學生每週學習節

數），其立法原意即

未包含五年制專科

學校，經教育部評估

建議不納入外，其餘

包括第三十四條第

二項（教育主管機關

應辦理並督導高中

以下學校辦理職涯

及 職 業 安 全 教 育

等）、第四十七條第

四項（特定場所距離

高中、職校二百公尺

以上距離）、第七十

三條第一項（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對依少

年事件處理法交付

安置輔導或施以感

化 教 育 兒 童 及 少

年，應依法配合執行

轉銜教育計畫），規

範對象均包括特殊

教育學校及五年制

專科學校。 

第十一條  警察機關、學

校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發現兒童及

少年有本法第四十三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

三款情形者，應予以勸

導制止，並酌情通知兒

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

人或實際照顧之人加

強管教。 

第十一條  警察機關、學

校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發現兒童及

少年有本法第四十三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

三款情形，應予以勸導

制止，並酌情通知兒童

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

或實際照顧之人加強

管教。 

一、第一項文字酌修。 

二、修正第二項，配合本

法第四十三條第三項

修正規定，增列「販

賣」及「交付」為行

為態樣。 

三、本法第四十三條已明

定任何人不得販賣、

交付或供應該條第一

項各款物品（質）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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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交付或供應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第一款或第三款物

品者，對接受者是否已

滿十八歲有懷疑時，應

請其出示身分證明；無

身分證明或不出示證

明者，應拒絕提供。 
    業者經營方式、型

態無法辨識或無查驗

消費者年齡機制，而有

違反本法第四十三條

第三項規定者，依本法

第九十一條第二項至

第四項規定處理。 

    供應本法第四十

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或

第三款物品者，對接受

供應者是否已滿十八

歲有懷疑時，應請其出

示身分證明；無身分證

明或不出示證明者，應

拒絕供應。 
 

兒少，包含自動販賣

機、電子購物、郵購

等方式皆屬之。換言

之，倘經營方式、型

態無辨識或無查驗消

費者年齡機制，業者

應可預見兒童少年有

誤購買本法第四十三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

三款物品之虞，雖未

當場查獲有販賣、交

付或供應兒童少年行

為，亦屬本法第四十

三條規範範圍，爰增

訂第三項規定，以資

明確。 

第十二條  本法第四十

七條第一項營業場所

負責人，應於場所入口

明顯處，張貼禁止未滿

十八歲之兒童及少年

進入之標誌。對顧客之

年齡有懷疑時，應請其

出示身分證明；無身分

證明或不出示證明

者，應拒絕其進入。 
    本法第四十七條

第一項所定業者依法

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

後，其營業場所於營業

前，應檢附營業場所距

離幼兒園、國民中小

學、高中、職校二百公

尺以上之證明文件，向

營業場所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商業主管

機關就下列事項辦理

第十二條  本法第四十

七條第一項營業場所

之負責人應於場所入

口明顯處，張貼禁止未

滿十八歲之兒童及少

年進入之標誌。對顧客

之年齡有懷疑時，應請

其出示身分證明；無身

分證明或不出示證明

者，應拒絕其進入該場

所。 
經營本法第四十

七條第一項之場所於

營業前，應檢附營業場

所距離幼兒園、國民中

小學、高中、職校二百

公尺以上之證明文

件，向營業場所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商業

主管機關辦理登記。 
本法第四十七條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 

二、本法第四十七條第四

項規定未定有溯及

適用規定，惟為避免

因遵行信賴保護原

則，反使本法成為僅

存業者之特別保護

條款，並落實事前管

制，統一規範不當場

所遠離兒少學習場

所之立法意旨，爰參

考電子遊戲場管理

條例第十一條，於第

二項增列業者依法

辦妥公司或商業登

記後，其營業場所於

營業前應檢附距離

證明文件辦理營業

場所地址、本法所定

營業項目及營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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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後，始得營業；其

登記事項有變更時，亦

同： 

  一、營業場所地址。 

  二、本法所定營業項

目。 

三、營業面積。 

    電子遊戲場業者

辦理前項登記，應併同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

例第十一條第一項及

第三項所定程序辦理。 

第二項所稱證明

文件，指申請營業地點

方圓二百公尺內於最

近三個月內，經測量技

師、建築師、其他具測

量或相關專業技師簽

證之基地（地籍圖）周

圍現況實測圖。二百公

尺之起算點，以二建築

物基地境界線最近二

點作直線測量。 

第四項所稱之證明文

件，指申請營業地點方

圓二百公尺內於最近

三個月內，經測量技

師、建築師、其他具測

量或相關專業技師簽

證之基地（地籍圖）周

圍現況實測圖。二百公

尺之起算點，以二建築

物基地境界線最近二

點作直線測量。 

積登記後，始得營

業；另原登記之營業

場所地址、營業項目

登記事項有變更及

新增營業面積時，亦

應比照辦理變更登

記。 

三、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

條例第十條及第十

一條規定略以，經營

電子遊戲場業者，應

先依商業登記法或

公 司 法 辦 妥 登 記

後，再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發電子遊戲場

業營業級別證，始得

營業。此為電子遊戲

場 業 所 獨 有 的 制

度，為利實務執行明

確，明定電子遊戲場

業 者 辦 理 前 項 登

記，應併同電子遊戲

場業管理條例第十

一條第一項及第三

項所定程序辦理。 

四、第三項遞移至第四

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四條  本法第五十

一條所定不適當之

人，指下列各款之一

者： 
一、無行為能力人。 
二、七歲以上未滿十二

歲之兒童。 
三、依客觀事實足以認

定有影響受照顧

第十四條  本法第五十

一條所定不適當之

人，指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 
一、無行為能力人。 
二、七歲以上未滿十二

歲之兒童。 
三、有法定傳染病者。 
四、身心有嚴重缺陷

一、考量時代變遷、醫學

及科技進步，有法定

傳染病者或身心有

嚴重缺陷者不等同

其日常生活能力不

足而無法照顧兒童

或需要特別照護的

兒童及少年，宜本於

個案實質認定，爰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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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身心

健康或安全之虞

者。 

者。 
 五、其他有影響受照顧

兒童及少年安全

之虞者。 

除現行第三款及第

四款規定。 

二、鑑於實務上有關適當

照 顧 者 之 判 斷 依

據，除考量對於兒童

及 少 年 安 全 影 響

外，對於其身心健康

影響亦為重要判斷

指標，爰修正第五款

規定，並移列為第三

款。 

第二十三條之一  本法

第八十一條第六項所

稱資格證明文件，指符

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

練辦法所定專業人員

資格規定之證明。 

 一、本條新增。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專業人員資格及訓

練辦法第二條明定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專業人員計有七

類，並於該辦法規範

不同資格條件所應

檢具之證明文件，爰

增訂本條規定，以資

明確。 

第二十三條之二  本法

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

所稱實際照顧兒童及

少年之人，指實際照顧

兒童及少年之親屬或

家屬。 

 一、本條新增。 

二、本法第一百零二條立

法旨在於增進父母

教養子女之知識能

力，進而改善親子關

係，具輔導性質，並

依 同 條 第 四 項 規

定，完成親職教育輔

導後，得免處罰鍰，

爰實施親職教育輔

導對象並未包括保

母、教師或安置教養

機構人員等，為避免

實務執行疑義，增訂

本條規定。又依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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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一百二十三

條第三項規定明定

雖非親屬，而以永久

共同生活為目的同

居一家者，視為家

屬，則家屬包含同居

人；惟寄養家庭因非

以永久共同生活為

目的，非屬本條所定

之家屬，併同敘明。 

 


